


建築物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

竣工檢查、安全檢查、維護保養作業

應拍照上傳系統相片-執行重點注意事項

A.檢查機構(檢查員)-竣工檢查

1.

2.

3.

4.

5.

●至少上傳5~3張照片：

檢查員與現場施工告示牌、建物門牌地址、名稱或可識別場所背景合照。

檢查員與現場設備合照。

檢查員與昇降機實施超載測試及明細合照。(電扶梯、移動步道、機械停車設備免附)

（需採用白板或白紙，現場填寫該台昇降機之設備統一編碼、當次檢查授權(登記)碼、原額定載重、現場測試明細

紀錄，一併入鏡）

當次竣工檢查表相片。(需檢查員簽章及填妥檢查員證號，檢查員免入鏡)

建築物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照片。(機械停車設備免附，檢查員免入鏡)

B.檢查機構(檢查員)-安全檢查

1.

2.

3.

4.

※

●至少上傳4~3張照片：

檢查員與現場建物門牌地址、名稱或可識別場所背景合照。

檢查員與現場設備合照。

檢查員與昇降機實施超載測試及明細合照。(電扶梯、移動步道、機械停車設備免附)

（需採用白板或白紙，現場填寫該台昇降機之設備統一編碼、當次檢查授權(登記)碼、原額定載重、現場測試明細

紀錄，一併入鏡）

當次安全檢查表相片。(需檢查員簽章及填妥檢查員證號，檢查員免入鏡)

每年實施二次安全檢查之昇降機，每年得間隔僅實施一次「超載測試」，當次安全檢查未實施「超載測試」時，須

於當次安全檢查表註記上次實施「超載測試」日期，以利查核每年至少實施一次「超載測試」期程紀錄。

C.專業廠商(專業技術人員)-維護保養作業

1.

2.

3.

4.

※

●至少上傳4~3張照片：

專業技術人員與現場建物門牌地址、名稱或可識別場所背景合照。

專業技術人員與現場設備合照。

當次維護保養紀錄表相片。(需填妥昇降機之設備統一編碼、專業技術人員簽章及填妥登記照號，管理人(客戶)代表

簽章，專業技術人員免入鏡，另提供「<B-14>建築物昇降機維護保養紀錄表(範本)」(附1)供參)。

建築物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照片。(機械停車設備免附，專業技術人員免入鏡)

後續耐用基準參考表如果內容未變更者，於每月檢送「維護保養紀錄表」之備註欄加註：「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

參考表未變更，沿用上個月表格，不再重複檢附。」。

（依據內政部104年10月1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40814992號函檢送104年10月5日研商會議紀錄之案由二決議內容二(附

2))

※

1.

2.

3.

4.

5.

備註：

檢查員、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建築物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安全檢查、維護保養作業，應依上開規定拍

照上傳系統。

上開上傳系統之相關照片，務必清晰可辨視。

各主管建築機關為加強管理所轄設備，因地制宜另訂規定增加上傳照片者，從其規定。

請檢查機構(檢查員)、專業廠商(專業技術人員)，務必依據建築法第77條之4、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依法執行相關業務。倘違反前開相關規定者，主管建築機關當依

建築法第91條之1、第91條之2、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相關

規定裁處(附3)。

另上傳系統之相關照片，如經主管建築機關稽查涉有虛偽造假情事，除依上開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裁處外，必要時

得依刑法第15章偽造文書印文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

事項之規定處斷。)，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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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4 ＞   建築物昇降機維護保養紀錄表（範本） 用 途 □一般 □緊急 □其他

管理人姓名  地 址
□□□□□ 

 

建築物名稱  
建 築 物

地 址

□□□□□ 
 

昇 降 機 
統一編碼 

 -    -       - 維 護 編 號  

維 護 保 養 項 目

機

械

室

 

 

 

 

 

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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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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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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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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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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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報

告

欄 

維護員：          證號：           維護日期：  年  月  日 客 戶 簽 章 

 

 

 

 

 

 

 

註：1.本表所稱之管理人為依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填具。                             內政部訂定 
2.保養紀錄表應就各設備之清潔、潤滑、調整、檢修及更新等維護作業項目敘明。 
3.本維護保養範本僅供各專業廠商參考使用，各專業廠商得依各類型式之昇降設備一般維護保養作業程序增訂維護 
保養項目，但維護保養項目不得少於該類型式之昇降設備年度安全檢查項目。 

4.本維護保養紀錄表每份僅得填寫一組昇降設備，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並作成紀錄表一式二份，並應
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理人及專業廠商各執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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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綠

副本 檔號:

保存年限:

內正支部 函

機關地址: 1 日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營建署〉

聯絡人﹒蔡瑞艇

聯絡電話: 02~87712日的

電子郵件﹒ 104042@cpami.gov.tw

傳真: 02~87712709 

受文者:本部管建署(建築管理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13 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4992號

迷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音

主局 :檢送本部 104年 10 月 5 日研商「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
車設備傷亡事故通報調查作業準則(草案)暨昇降設備

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草案) J 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 104年9 月 9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3632號開
會通知單辦理。

正本: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委員:楊委員坤德、蕭委員弘清、 6直轄

市政府、臺灣省 14縣、(前)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太魯關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國
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中華民國電梯協會、高雄市

機械安全協會、中華氏國立體停車場協會、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

備安全協會、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中華

民國建築物卉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

協會、中華氏國電機技師公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建築管理

組(高組長文婷、欒副組長中丕、盧科長昭宏、李技正豐易)

副本: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鄭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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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傷亡事故通報調查作

業準則(草案)暨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 

研商會議紀錄 

壹、時間：104 年 10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 6 樓 601 會議室 

叁、主席：高組長文婷               記錄：蔡瑞艇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討論事項：略以  

陸、結論：  

案由一：新訂內政部「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

傷亡事故通報調查作業準則」草案 1 份，提請

討論。 

決   議：「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傷亡事故

通報調查作業準則」依討論意見修訂相關文字

，詳如後附件 1.修訂條文。 

 

案由二：新訂「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草案 1

份，提請討論。 

決  議： 

一、「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檢附時間，

依「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於申請竣工檢查時檢附。 

二、資訊系統資料建立於申請竣工檢查時即於建築

管理系統建檔，請資訊系統廠商納入設計。後

續「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如果內容

未變更者，於每月檢送「維護保養紀錄表」之

備註欄加註：「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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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變更沿用上個月表格，不再重複檢附。」 

三、有關「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

第 5 條條文所述，經竣工檢查合格達 15 年者

須增加檢查頻率，惟如重要組件(如主機、控

制盤等…)同時更新，是否可視為新機組，並

適用原檢查頻率之意見，將另案研議。 

四、「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依討論意見

修訂相關文字及表格，詳如後附件 2.修訂表

單。  

(以下空白) 

柒、散會：下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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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耐用基準

年限(年)
建議使用年限 備註

1.
1-1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2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3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4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5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6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7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8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2.
2-1       年  年  月至   年  月
2-2       年  年  月至   年  月
2-3       年  年  月至   年  月
2-4       年  年  月至   年  月
2-5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3.
3-1       年  年  月至   年  月
3-2       年  年  月至   年  月
3-3       年  年  月至   年  月
3-4       年  年  月至   年  月
3-5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4.

4-1       年  年  月至   年  月
4-2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年  年  月至   年  月

1.

2.

3.

4.

5.

6.

7.

8.

組件更換頻率及耐用基準參考年限如差異過大，專業廠商應向管理人詳加說明。

本表所稱之專業廠商於申請竣工檢查時指製造商，專業技術人員指其製造商之專案技師或技術主管，保養階段

專業技術人員為保養廠商人員。

建築物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

昇降設備統一編號：              

建 築 物  名 稱 ：

建 築 物  地 址 ：

竣工檢查通過日期：     年      月     日

起造人(或管理人)：                                                             (簽章)

組件項目得依實際使用需求增列。

表內所列組件項目進行更換時，耐用基準參考年限應配合更新，並重新製作本表。

主管機關或管理人對耐用基準參考年限如有疑問，專業廠商應出具相關佐證資料，詳予說明。

專業廠商變更時，接任之專業廠商得重新檢討本表，依實際需求重新制定。

專業廠商應考量昇降設備使用條件（例如建築物用途、樓層數、使用環境、機種、荷重、速度及使用頻率等）

填列耐用基準參考年限。

組件項目如國家標準已有相關規定者，應從其規定辦理；未規定者，則參考產品設計之耐用年限填列。

主鋼索

牽引系統
馬達（電動機）
牽引機（曳引機、捲揚機）蝸桿或齒輪
牽引機驅動輪

機坑停止開關
車廂超載防止及警報裝置
上部及下部極限開關

轉向輪（導向輪）

其他（如油壓式昇降機、自動樓梯或其

他類似之昇降設備請於本項增列）

組件項目

馬達電磁制動器
安全裝置組件

車廂門閉鎖裝置
車廂緊急停止安全夾（安全鉗）
調速機
車廂緩衝器（彈簧式、油壓式）

專  業   廠  商 ：                            專業技術人員：                   (簽章) 

一般項目
車廂外部聯絡緊急呼叫裝置
車廂緊急照明電源設備

表

單

說

明

車廂門驅動馬達
控制盤主接觸器

調速機鋼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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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 77 條之 4 
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不得使用。 

 

前項設備之管理人，應定期委託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之專業廠商負責維護

保養，並定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委

託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或團體申請安全檢查。管理人未申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限期令其補行申請；屆期未申請者，停止其設備之使用。 

 

前項安全檢查，由檢查機構或團體受理者，應指派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檢查員證

之檢查員辦理檢查；受指派之檢查員，不得為負責受檢設備之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從業

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並得委託受理安全檢查機構或團體核發使用許可

證。 

 

前項檢查結果，檢查機構或團體應定期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抽驗之；其抽驗不合格者，廢止其使用許可證。 

 

第二項之專業廠商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應指派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之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及維護。 

二、應依原送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說資料安裝。 

三、應依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最低金額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 

四、應依規定保養台數，聘僱一定人數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五、不得將專業廠商登記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記證。 

六、應接受主管建築機關業務督導。 

七、訂約後應依約完成安裝或維護保養作業。 

八、報請核備之資料應與事實相符。 

九、設備經檢查機構檢查或主管建築機關抽驗不合格應即改善。 

十、受委託辦理申請安全檢查應於期限內申辦。 

 

前項第一款之專業技術人員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不得將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記證。 

二、應據實記載維護保養結果。 

三、應參加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機構、團體辦理之訓練。 

四、不得同時受聘於二家以上專業廠商。 

 

第二項之檢查機構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應具備執行業務之能力。 

二、應據實申報檢查員異動資料。 

三、申請檢查案件不得積壓。 

四、應接受主管建築機關業務督導。 

五、檢查員檢查不合格報請處理案件，應通知管理人限期改善，複檢不合格之設備，

應即時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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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之檢查員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不得將檢查員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檢查員證。 

二、應據實申報檢查結果，對於檢查不合格之設備應報請檢查機構處理。 

三、應參加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機構、團體所舉辦之訓練。 

四、不得同時任職於二家以上檢查機構或團體。 

五、檢查發現昇降設備有立即發生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應即報告管理人停止使用，

並儘速報告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處理。 

 

前八項設備申請使用許可證應檢附之文件、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限、格式、維護保養期間、

安全檢查期間、方式、項目、安全檢查結果與格式、受指定辦理安全檢查及受委託辦理

訓練之機構或團體之資格、條件、專業廠商登記證、檢查員證、專業技術人員證核發之

資格、條件、程序、格式、投保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金額、專業廠商聘僱專任專業技術

人員之一定人數及保養設備台數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五項第三款之保險，其保險條款及保險費率，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會同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核定之。 

 

 

建築法 

第 91 條之 1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建築師、專業技師、專業機構或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檢查員或

實施機械遊樂設施安全檢查人員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辦理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者。 

二、允許他人假借其名義辦理第七十七條第三項檢查簽證業務或假借他人名義辦理該

檢查簽證業務者。 

三、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六項第一款或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一款規定，將登記

證或檢查員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記證或檢查員證執業者。 

四、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安全檢查報告內容不實者。 

 

 

建築法 

第 91 條之 2 
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違反第七十七條第五項內政部所定有關檢查簽證事項之規定情

節重大者，廢止其認可。 

 

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之專業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

建築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予停業或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登

記證： 

一、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一款規定，指派非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及維護者。 

二、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二款規定，未依原送備查之圖說資料安裝者。 

三、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三款規定常時投保意外責任保險者。 

四、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四款之規定聘僱一定人數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者。 

五、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五款之規定，將登記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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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執業者。 

六、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六款規定，規避、妨害、拒絕接受業務督導者。 

七、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八款規定，報請核備之資料與事實不符者。 

八、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九款規定，設備經檢查或抽查不合格拒不改善或改

善後複檢仍不合格者。 

九、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五項第十款規定，未於期限內申辦者。 

 

專業技術人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得予停止執行職務或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 

一、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六項第一款規定，將登記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

記證執業者。 

二、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六項第二款規定，維護保養結果記載不實者。 

三、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六項第三款規定參加訓練者。 

四、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六項第四款規定，同時受聘於兩家以上專業廠商者。 

 

檢查機構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得予停止執行職務或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指定： 

一、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七項第一款規定，喪失執行業務能力者。 

二、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七項第二款規定據實申報檢查員異動資料者。 

三、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七項第三款規定，積壓申請檢查案件者。 

四、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七項第四款規定，規避、妨害或拒絕接受業務督導者。 

五、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七項第五款規定通知管理人限期改善或將複檢不合格案件

即時轉報主管建築機關處理者。 

 

檢查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予停止執行職務或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檢查員證： 

一、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一款規定，將檢查員證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

檢查員證執業者。 

二、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二款規定，未據實申報檢查結果或對於檢查不合格

之設備未報檢查機構處理者。 

三、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三款規定參加訓練者。 

四、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四款規定，同時任職於兩家以上檢查機構或團體者。 

五、未依第七十七條之四第八項第五款規定報告管理人停止使用或儘速報告主管建築

機關處理者。 

 

專業廠商、專業技術人員或檢查員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證或檢查員證，未滿三年者，不得

重行申請核發同種類登記證或檢查員證。 

 

建築法 

第 95 條之 2 
建築物昇降設備及機械停車設備管理人違反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

得連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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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建築物昇降設備（以下簡稱昇降設備）：指設置於建築物之昇降機、自動樓梯或

其他類似之昇降設備。 

二、管理人：指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或經授權管理之人。 

三、專業廠商：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從事昇降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

並具有專業技術人員之廠商。 

四、專業技術人員：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並受聘於專業廠商，擔任

昇降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之人員。 

五、檢查機構：指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得接受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委託執行昇降

設備安全檢查業務之機構或團體。 

六、檢查員：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檢查員證，並受聘於檢查機構從事昇降設

備安全檢查之人員。 

 

第 3 條 

昇降設備安裝完成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不得使用。 

前項竣工檢查，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核發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使用執照時併同辦理，

或委託檢查機構為之。經檢查通過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核發使

用許可證，並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安全檢查頻率註明有效期限。 

使用許可證應妥善張貼於出入口處前上方顯眼處所。 

申請竣工檢查時，應檢附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 

 

第 4 條 

管理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昇降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

業程序，按月實施並作成紀錄表一式二份，並應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理人及專

業廠商各執一份。 

專業技術人員應查核前條第四項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對於已屆耐用基準之組

件，應於保養紀錄表載明處理情形；已更換之組件，應另行填列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

參考表。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已領得使用許可證之昇降設

備，亦同。 

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參考表應併同維護保養紀錄表，按月檢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第 5 條 

昇降設備安全檢查頻率，規定如下： 

一、昇降送貨機每三年一次。 

二、個人住宅用昇降機每三年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年者，每年一次。 

三、供五樓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降機每二年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

年者，每年一次。 

四、前三款以外之昇降設備每年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年者，每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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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管理人應於使用許可證使用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內，自行或委託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向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申請安全檢查。 

 

第 6 條 

昇降設備之安全檢查，由檢查機構受理者，檢查機構應指派檢查員依第七條規定檢查，

並製作安全檢查表。 

昇降設備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檢查

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 

前項檢查結果，檢查機構應按月彙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第 7 條 

昇降設備之安全檢查應檢核下列事項： 

一、昇降設備由管理人負責管理。 

二、已委請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 

三、已由專業技術人員從事維護保養。 

四、已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實施平時之維護保養並作成紀錄。 

五、已依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由專業技術人員載明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處

理情形，及按月檢送維護保養紀錄表予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六、昇降設備運轉正常。 

 

第 8 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就停止使用之昇降設備，除通知管理人外，並應於昇降設備上張貼經

檢查不合格，應停止使用之標示。 

 

第 9 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符合下列各款條件者為檢查機構： 

一、昇降設備相關之協會、機械工程科或電機工程科技師公會等專業性之法人機構或

團體。 

二、具有專任檢查員十人以上。 

三、具有昇降設備有關之資訊與檔案資料及設備，並能與中央及當地主管建築機關連

線者。 

四、有獨立設置之檢查辦事處所，並設有檔案室、檢查設備存放室及檢查機構人員辦

公作息之空間，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具有技師資格或五年以上昇降設備檢查經驗之檢查員擔任檢查業務主管。 

 

第 10 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委託符合下列各款資格之一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辦理專業技

術人員或檢查員訓練： 

一、全國性之機械工程科、電機工程科等技師公會。 

二、全國性昇降設備相關之協會或團體。 

三、從事昇降設備相關之研究、設計、檢查或教育訓練等工作著有成績之機關（構）、

團體或學校。 

前項受委託之訓練機關（構）或團體應具有從事昇降設備工作五年以上經驗，足堪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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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訓練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五人以上為其會員或受聘為工作人員。 

 

第 11 條 

申請登記為專業廠商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

業廠商登記證： 

一、第一類專業廠商： 

（一）資本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三十名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至少十名需具備昇降機乙級裝修技術士

資格或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資格。 

二、第二類專業廠商： 

（一）資本額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十五名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至少五名需具備昇降機乙級裝修技術士

資格或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資格。 

三、第三類專業廠商： 

（一）資本額在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上。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六名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至少二名需具備昇降機乙級裝修技術士資

格或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資格。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 12 條 

專業廠商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五年，專業廠商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

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換發專業廠商登記證： 

一、申請書。 

二、原專業廠商登記證正本。 

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 

五、其他相關文件。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領得專業廠商登記證者，應於修正施行

後二年內檢附申請書及原專業廠商登記證正本，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換發專業廠商

登記證；屆期未辦理者，原專業廠商登記證失其效力。 

 

第 13 條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檢查員證： 

一、領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 

二、具有昇降機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且經檢查員訓練達一定時數並測驗合格。 

前項第二款訓練之課程及時數，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並於訓練合格後發給檢查

員訓練結業證書。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一日修正生效之日起五年內，原以具有專科以上學校

機械、電機、電子等有關科系畢業經考訓合格取得檢查員證者，應於期限內取得第一項

之技師或昇降機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重新申請檢查員證，屆期未取得檢查員證者，不

得辦理昇降設備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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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申請核發檢查員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 

一、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正本及其影本，或昇降機乙級裝修技

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二、檢查員資料卡。 

三、檢查員訓練結業證書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一項第三款檢查員訓練結業證書有效期為五年，於有效期限屆滿前未依規定申請核發

檢查員證者，應重新參加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訓練。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領有訓練結業證書而未申請核發檢查

員證者，應於修正施行後一年內，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檢查員證；屆期未辦理

者，原檢查員訓練結業證書失其效力。 

 

第 15 條 

檢查員證有效期限為五年；領有檢查員證之檢查員，應於領證後五年內參加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或其委託之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學校舉辦訓練十六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第 16 條 

檢查員應於檢查員證有效期限屆滿前六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

換發檢查員證： 

一、申請書。 

二、原檢查員證正本。 

三、前條規定之訓練證明文件。但符合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者，免附。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領得檢查員證者，應依附表一之規定期

限檢附申請書及原檢查員證正本，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換發檢查員證；屆期未辦理

者，原檢查員證失其效力。 

 

第 17 條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 

證： 

一、領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等技師證書。 

二、領有昇降機裝修技術士證明文件者。 

 

第 18 條 

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 

一、昇降機裝修技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或技師執業執照證書正本及其影本各一

份。 

二、專業技術人員資料卡。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 19 條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五年；領有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之專業技術人員，應於

領證後五年內參加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學校舉辦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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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第 20 條 

專業技術人員應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有效期限屆滿前六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向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換發其登記證： 

一、申請書。 

二、原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正本。 

三、前條規定之訓練證明文件。但符合第十七條第一款者，免附。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領得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應依附表

二之規定期限檢附申請書及原登記證正本，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換發其登記證；屆

期未辦理者，原登記證失其效力。 

 

第 21 條 

專業廠商依本法規定投保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金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金額：新臺幣六千四百萬元。 

 

第 22 條 

專業廠商維護保養昇降設備臺數在二百臺以下者，至少應聘僱專業技術人員六人；超過

二百臺者，每增加五十臺增加一人，未達五十臺者，亦同。 

專業廠商應按月製作所屬每位專業技術人員保養維修昇降設備數量統計表，併同第四條

之維護保養紀錄表留存，以備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考。 

 

第 23 條 

專業廠商於登記證有效期限五年內，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達三次，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處一年

以上三年以下之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 

 

第 24 條 

專業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登記

證： 

一、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處停止執行職務之處分達三次且受停止執

行職務之處分累計滿三年。 

二、受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累計三次。 

 

第 25 條 

檢查員於登記證有效期限五年內，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五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達三次，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處一年以

上三年以下之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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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檢查員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檢查員

證： 

一、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五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處停止執行職務之處分達三次且受停止執

行職務之處分累計滿三年。 

二、受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累計三次。 

 

第 27 條 

專業技術人員於登記證有效期限五年內，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三項情形之一者，經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達三次，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處

一年以上三年以下之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 

 

第 28 條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登

記證： 

一、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三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處停止執行職務之處分達三次且受停止執

行職務之處分累計滿三年。 

二、受停止換發登記證處分累計三次。 

 

第 29 條 

專業廠商、專業技術人員或檢查員因可歸責於已之事由，致其專業廠商登記證、專業技

術人員登記證或檢查員證經依法廢止或撤銷，於廢止或撤銷未滿三年者，不得重新申請

登記或核發。 

前項期限屆滿後，檢查員應重新依第十三條規定申請檢查員證者，並重新取得檢查員訓

練結業證書。 

 

第 30 條 

檢查機構有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四項情形之一者，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處停止執行職務達三次且受停止執行職務之

處分累計滿三年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指定。 

 

第 31 條 

經依前條規定廢止指定，或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依法撤銷指定，於廢止或撤銷未滿三

年者，不得指定為檢查機構。 

 

第 3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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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機械停車設備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建築物機械停車設備 (以下簡稱機械停車設備) ：指附設於建築物，以機械搬運

或停放車輛之停車設備、汽車用昇降機或旋轉臺。 

二、管理人：指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或經授權管理之人。 

三、專業廠商：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從事機械停車設備安裝或維護

保養並具有專業技術人員之廠商。 

四、專業技術人員：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並受聘於專業廠商，擔任

機械停車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之人員。 

五、檢查機構：指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得接受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

委託執行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業務之機構或團體。 

六、檢查員：指領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檢查員證，並受聘於檢查機構從事機械停

車設備安全檢查之人員。 

 

第 3 條 

機械停車設備依構造分類如下： 

一、垂直循環型。 

二、多層循環型。 

三、水平循環型。 

四、平面往復型。 

五、昇降機型。 

六、簡易昇降型。 

七、多段型。 

八、昇降滑動型。 

 

第 4 條 

機械停車設備安裝完成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不得使用。 

前項竣工檢查，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核發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使用執照

時併同辦理，或委託檢查機構為之。經檢查通過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

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並註明使用期限為一年。 

使用許可證應妥善張貼於機械停車設備出入口處前上方顯眼處所。 

第一項竣工檢查由檢查機構受理者，其申請檢查之強度計算、組配圖及動力計算等資

料，應由具機械或電機技師資格者先行審核後，檢查員再依其審核意見辦理檢查。 

 

第 5 條 

管理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機械停車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

之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作成紀錄表一式二份，並應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理人及

專業廠商各執一份。 

 

<附3>



 

11 
 

第 6 條 

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每年一次。管理人應於使用期限屆滿三十日內自行或委託維護保

養之專業廠商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申請安全檢查。 

 

第 7 條 

機械停車設備之安全檢查，由檢查機構受理者，檢查機構應指派檢查員依第八條規定檢

查，並製作安全檢查表。 

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五款之機械停車設備，除汽車用昇降機及旋轉臺外，由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檢查員辦理檢查；同條其餘各款機械停車設備及汽車用昇降機、旋轉臺由第

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檢查員辦理檢查。 

機械停車設備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

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 

前項檢查結果，檢查機構應按月彙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第 8 條 

機械停車設備之安全檢查項目如下： 

一、機械停車設備由管理人負責管理。 

二、已委請專業廠商負責維護保養。 

三、已由專業技術人員從事維護保養。 

四、已依第五條之規定實施平時之維護保養並作成紀錄。 

五、已製作機械停車設備安全檢查表。 

六、機械停車設備運轉正常。 

 

第 9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就停止使用之機械停車設備，除通知管理人外，並應於

機械停車設備上張貼經檢查不合格，應停止使用之標示。 

 

第 10 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符合下列各款條件者為檢查機構： 

一、機械停車設備或昇降設備相關協會、機械工程科或電機工程科技師公會等專業性

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二、具有專任檢查員十人以上。 

三、具有機械停車設備有關之資訊與檔案資料及設備，並能與中央及地方主管建築機

關連線者。 

四、有獨立設置之檢查辦事處所，並設有檔案室、檢查設備存放室及檢查機構人員辦

公作息之空間，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具有技師資格或五年以上機械停車設備檢查經驗之檢查員擔任檢查業務主管。 

 

第 11 條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委託符合下列各款資格之一之機關 (構) 、團體或學校辦理專業技

術人員或檢查員訓練： 

一、全國性之機械工程科、電機工程科等技師公會。 

二、全國性相關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之協會或團體。 

三、從事機械停車設備相關之研究、設計、檢查或教育訓練等工作著有成績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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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團體或學校。 

前項受委託之訓練機關 (構) 或團體應具有從事機械停車設備工作五年以上經驗，足堪

擔任相關訓練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五人以上為其會員或受聘 

為工作人員。 

 

第 12 條 

申請登記為專業廠商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

業廠商登記證： 

一、資本額在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上。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六名以上專業技術人員之登記文件。 

四、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 13 條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檢查員證： 

一、領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者。 

二、具有機械停車設備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且經檢查員訓練達一定時數並測驗合格

者。 

前項第二款訓練之課程及時數，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之，並於訓練合格後發給結業

證書。 

本辦法發布施行之日起五年內，具有機械停車設備丙級裝修技術士資格之昇降設備檢查

員得充任機械停車設備檢查員併發給臨時檢查員證。但應於期限內依第一項規定取得檢

查員證，逾期未取得檢查員證者，不得辦理機械停車設備檢查。 

 

第 14 條 

申請核發檢查員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 

一、機械、電機、電子工程等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正本及其影本，或機械停車設備乙

級裝修技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二、檢查員資料卡。 

三、檢查員訓練結業證書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 15 條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 

一、領有機械、電機、電子工程等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者。 

二、領有機械停車設備裝修技術士證明文件者。 

 

第 16 條 

申請核發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應檢附申請書及下列證明文件： 

一、機械停車設備裝修技術士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或技師執業執照證書正本及其影

本各一份。 

二、專業技術人員資料卡。 

前項文件有變更者，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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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專業廠商依本法規定投保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金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保險期間總保險金額最低為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 

 

第 18 條 

專業廠商維護保養機械停車設備車位臺數在三千臺以下者，至少應聘僱專業技術人員六

人；超過三千臺者，每增加一千臺增加一人，未達一千臺者，亦同。 

專業廠商應按月製作所屬每位專業技術人員保養維修機械停車設備數量統計表，併同第

五條之維護保養紀錄表留存，以備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查考。 

 

第 19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證格式，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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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第 十五 章 偽造文書印文罪 
 

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211 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

期徒刑。 

第 212 條 

偽造、變造護照、旅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行、能力、服務或其他

相類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金。 

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214 條 

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 

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金。 

第 216 條 

行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不實事項或使登載不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第 217 條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第 218 條 

偽造公印或公印文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公印或公印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第 219 條 

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 220 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

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論。 

錄音、錄影或電磁紀錄，藉機器或電腦之處理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 

，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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